采购方案
一、编制采购方案依据
1.计划来源：申请计划；采购项目名称：超高功率石墨电极；类别：资材料类。
2.项目说明：本项目为鞍钢（鞍山）冶金粉材有限公司超高功率石墨电极招标项目；用途：冶炼。
二、采购方式
公开招标。
三、招标询比竞价谈判要求
1.资质审查要求：资格后审。
2.报价要求：不含税含运费、固定总价报价方式。
3.商务要求：
（1）以投标截止之日为限，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（3）接受生产型企业投标，生产型企业投标产品必须是本企业自产产品。
（4）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、灰名单、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。
（5）招标方式工程建设项目中的货物，一个生产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，仅能由制造商或者制造商委托唯一代理商参加投标。
（6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、存在控股关系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与投标，取消全部涉及投标人投标资格。
（7）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证明，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证明不清晰无法证明有效性的，投标文件无效。
（8）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）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（9）交货时间：2026年6月15日-2026年10月15日；交货地点：买受人指定的库房、装卸由出卖人自行解决。
（10）评标方法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 
4.技术要求
  详见附件。
5.资质及业绩要求
资质要求：需要提供年检合格的企业资质文件 
（1）营业执照（或副本）扫描件；
（2）税务登记证（或副本）扫描件（三证合一的除外）；
（3）组织机构代码证（或副本）扫描件（三证合一的除外)；
业绩要求：2022年1月1日之后同类产品供货业绩（合同及对应发票）。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。
6.财务要求
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。 
7.付款方式
当月挂账，次月付款，3个月内结清，六个月承兑汇票结算（承兑汇票买方不负责贴息）。
8.合同履约保证金、质保金
委托方有权按合同总金额的10%比例收取中标方合同履约保证金（中标单位有应收账款的，用应收账款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）。合同履行完后一个月内返回（上述款项不计利息）。若因出卖人原因造成合同未履行完的，按不同程度扣罚履约保证金。出卖人可用买受人欠出卖人货款顶保证金。
9.其他条件
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提供所出售标的物检验报告（材质单、合格证）等，并对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；如市场原材料价格变动较大，招标方保留再议价的权利。
四、明确价格控制方式
（一）预测价使用规则：作为评审参考。
（二）存在“可能低于成本或者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”判断标准和处理程序。
1、判断标准。供应商投标价格低于预测价格50%，视为“可能低于成本或者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”。
2、处理程序。在评审过程中，发现投标人可能存在该情形时，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由评标/评审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异常低价投标，否决其投标。
五、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
[bookmark: _GoBack]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，1家中标。若出现两家投标方报价相同情况，两家投标方提供的单项合同金额高者排序在前。
六、中标/成交原则
总价最低单价合理。 

鞍钢（鞍山）冶金粉材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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